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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
市規則》（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第 13.51D 條訂立股東提名董事的程序（「本

程序」），以向本行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提供適用於提名本行董事候選人（「候

選人」）的程序。  

 

2. 本程序中，除另有釋義外，所有單性詞包括其他性別。  

 

3.  本程序的中文譯本倘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歧異，概以英文原文為準。  

 

 

股東發出書面通知書  

 

4. 根據本行組織章程細則第 90 條規定，除非本行秘書收到有權於該會

議出席及投票的股東（並非為被推舉人士）的書面通知，謂其有意推

舉某人參選董事，以及該人士簽署同意被推舉的書面通知。  否則除

非董事會另有推薦，只有任期屆滿的董事才有資格在任何股東會議被

推舉為董事。發出通知的期限為發送股東會議通告後 7 天內（或董事

可不時決定的其他期限，該期限不少於 7 天，由發送股東會議通告之

後開始計算及不得遲於該股東會議訂定舉行日期之前 7 天結束）。  

 

5. 在可行的情況下，於送達上文第4段所述的書面通知時，應向本行秘

書提供載有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51(2)條規定須予披露的資料，例如

候選人全名及年齡、有關個人資料、資格、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

XV部所指的本行股份權益、工作經歷、董事職位、公職及專業機構

會員資格的覆歷等，以及獨立性確認函（倘該候選人獲提名擔任獨

立非執行董事）。  

 

6. 候選人同意公布其個人資料的同意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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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委員會應審閱有關覆歷及評估候選人是否符合適當人選 1的準則，在

適當時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供其考慮及提呈建議予有關股東大會批准
2。  

 

 適當人選的原素，其中包括：  

 

  誠信、在商業及金融服務業的成就及經驗；  

  專業及教育背景；  

  就其現於公眾公司或組織擔任職位數目及性質以及其他重大承

擔來決定候選人能付出足夠時間來履行其董事職責；  

  香港金融管理局（「金管局」）的認可指引第四章所載董事適當人

選的要求；  

  倘獲推舉候選人將被委任為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候選人須符合

載列於《上市規則》第 3.13 條的獨立性準則及金管局的「提升

香港銀行業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專業能力」第 15 段的規定；及  

  董事會不時決定的其他相關因素  

 

公告  

 

8. 於收到股東擬在股東大會上推選某人為董事的通知（倘本行於刊發

會議通告後收到有關通知）後，本行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

司網站及本行網站刊登公告，或刊發補充通函。本行將於公告或補

充通函內載列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51(2)(a)至(x) 條關於候選人的資料; 及附

錄 14 守則條文 A.5.5 與及建議最佳常規 A.3.3 (如適用) 的規定。 

 

9. 在本行董事的推舉委任於有關股東大會獲批准及收到金管局的書面

同意後，本行將按《上市規則》的規定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就該委任

刊發公告。  

 
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金管局發出的《監管政策手冊》CG-1關於「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企業管治」第6.1.2條的指引，
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須滿意該候選人符合適當人選的準則，當中應考慮該候選人的經驗、能力、

技能、往績及董事會不時決定的其他相關因素。 

 
2 委任須待本行收到金管局的書面同意後，方可作實。 

 

 


